
政府采购合同

马鞍山市环境卫生管理处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和马鞍山市

瀚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同意在上海宝华国

际招标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的见证下，按照磋商文件确定的事项

签订本合同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之规定，按照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

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，约定以下合同条款，

以兹共同遵守、全面履行。

1、合同文件

下列文件是构成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（同一单位发出的文件

内容如有抵触，以后形成的文件为准）：

1.1 磋商文件（项目名称：2023-2026 年马鞍山市环卫处垃

圾 转 运 站 渗 滤 液 外 运 服 务 采 购 ， 项 目 编 号 ：

MASCG-0-F-F-2023-0139）；

1.2 乙方的响应文件

1.3 附件：上海宝华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发出的所

有与本次磋商有关的补充通知；磋商过程中形成的补充资料及最

后报价；乙方随同响应文件一起提交的资料及附图；上海宝华国

际招标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发出的成交通知书；双方澄清、确认

共同签字、盖章并经上海宝华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见证

的补充文件。

1.4 甲方磋商文件、乙方响应文件、成交通知书均作为本合

同附件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在实际履行过程中，本合

同及各附件的适用顺序如下：



①各附件规定有抵触，但本合同有规定的，按合同执行；

②各附件有抵触的，且本合同没有规定的，按甲方磋商文件

执行；

③甲方磋商文件未规定的，按乙方响应文件执行。

④《市环卫处渗滤液外运作业管理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⑤《垃圾转运站渗滤液外运车辆作业管理规定》。

2、合同范围和条件：本合同的范围和条件应与磋商文件的

规定相一致。

3、合同标的

标的名称：2023-2026 年马鞍山市环卫处垃圾转运站渗滤液

外运服务采购

标的内容：具体内容以磋商文件为准。

服务质量：满足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规范、规定，以及行政

主管部门和磋商文件要求。

4、合同总金额

合同总金额为： 1320000 元/年（大写：人民币 壹佰叁拾贰

万元/年）

5、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额 40%预付

款，服务费根据考核结果按季度支付。

6、履行服务时间（期限）、服务地点

履行服务时间（期限）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3 月

31 日，合同一年一签。

服务地点：马鞍山市（甲方指定地点）。

7、违约责任：

(1)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付合同款的（或因甲方原因导致终止

合同的）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5%的违约金。因甲方原



因导致变更、中止合同的，甲方应按照乙方实际损失情况予以赔

偿或补偿。

(2) 甲方延期返还履约保证金或延期支付合同款（不可抗力

除外），应向乙方偿付延期款项的违约金，金额每日按逾期款金

额的万分之三计算。

(3)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使甲、乙方无法履约，可不执行违约

责任条款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(4) 上述违约金不能补偿对方损失时，双方有权向对方追索

实际损失的赔偿金。

(5) 乙方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有权

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经甲方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的，甲方可从应支

付给乙方的合同款中获得经济上的赔偿，其标准为每逾期一天，

按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三计算。①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服务完

毕；②未按磋商文件及响应文件要求提供相应服务人员；

(6)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果因为乙方人员的责任造成人身

伤害和财产损失的，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8、其它约定：

（1）乙方向甲方出示所有人员的劳务合同原件、身份证原

件、学历证书原件，并将劳务合同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学历

证书复印件交甲方备案。

（2）乙方应自觉接受甲方及有关部门对合同履行情况的全

程监督。

9、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10、争议的解决方式：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甲方和乙

方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仍不能解决，双方同意提交

马鞍山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。



11、本合同一式 6 份，在甲方、乙方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

效，并报上海宝华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见证。甲乙双方

各 2 份、见证方 1 份、批准本项目预算的财政部门 1 份。

甲方：马鞍山市环境卫生管理处
乙方：马鞍山市瀚青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

通讯地址：马鞍山市慈湖河路

996 号

通讯地址：马鞍山市雨山街道

九华西路 1369 号 14 栋 304-1

邮政编码：243000 邮政编码：243000

电话：0555-2323452

传真：0555-2616271

电话：13855598713

传真：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马鞍山康乐路支行

账号：1306021109300085560

甲 方： 乙 方： 见 证 方：

单位盖章： 单位盖章： 单位盖章：

代表签字： 代表签字： 代表签字：

签订时间：2023 年 3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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